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中茶协茶馆字[2013] 1号
关于请缴纳2013年茶馆专委会会费的函

尊敬的各会员单位：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继续与各会员单位保持紧密合作，更好地服务中国茶馆事业。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请各会员单位按照规定缴纳2013年度会费，缴费方法请详见附件。

衷心感谢各会员单位多年来对专委会工作的支持！并欢迎对专委会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附件：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会费缴纳方法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13年2月20日

附件：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会费缴纳方法
    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

有关规定，会费标准参照新的《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费缴纳办法》收取（2012年五届一次理事会通过）。主任委员单位参照协会副会长单位标准，副主任委员单位参照协会常务理事标准，副秘书长单位参照协会理事单位标准，委员单位参照协会一般团体会员标准，政府部门免缴会费，已经在协会中担任职务并缴纳相应会费的茶馆会员单位不再重复收费，但以缴纳标准高者为准。 

主任委员单位：4000元/年     副主任委员单位：2500元/年

副秘书长单位：1500元/年     委员单位：800元/年

1、银行汇款汇至：（汇款时请注明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民航大厦支行

帐    号：11021001040002860    

2、邮局汇款汇至：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3、联系方式：电话：010-66094153     传真：010-66018165
联系人：肖星、韩毅     QQ群：82988674 

发票邮寄回执单（发票单位名称以此为准）
	单位名称
	                        

	邮寄地址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